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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法官风采

王改英：铁骨丹心止纷争
□记者 朱东一

������她多次被县市两级法院评为优秀
办案能手、专项工作先进个人，被周口
市总工会评为 “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她凭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
对法官职业的忠诚热爱， 秉公执法，
为民服务。 在“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
工作中，她勇挑重担、任劳任怨，把司
法为民的宗旨理念落实到审理案件

和创建工作的全过程。
她就是西华县人民法院大王庄

法庭庭长王改英。

无怨无悔率先垂范

作为基层法庭庭长，工作中王改英
严格按照“支部建在庭上”“党小组建在
审判团队上”的要求，成立了第十党支
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和生活中她
发挥共产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和全庭
干警一起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等铁规禁令，完善了内部管理和
日常监督制度， 确保公正廉洁司法，提
升了人民群众对法庭的司法满意度。

王改英勇挑 “枫桥式人民法庭”创
建工作重担，带领全庭干警主动融入辖
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与综治办、司法所、
派出所等部门联合下发多元矛盾治理

联合方案，开展“无讼村”创建，设立法
官工作站，协助制定村规民约，支持村
委会等自治组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她
还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力开
展平安创建宣传教育活动，对辖区民事
纠纷进行大数据研判，分析案件高发的
深层次原因， 向党委政府提出司法建
议、撰写调研报告。

全心全意为民解难

面对办案的辛苦、劳累，王改英无
怨无悔，乐于奉献，在自己钟爱的工作
岗位上奋斗不止。

2022年 8月份， 她不慎崴伤了左
脚，医生建议卧床休息三个月，她仅休
息了一个星期，就拖着受伤的身体投入
到了工作中。 由于左脚踝肿胀严重，原
来的鞋子穿不进去， 她只能穿比原来
大两三码的鞋子，边敷药理疗边上班，
还带领全庭人员走村串户发放便民联

系卡，开展法律宣传、以案说法、就地
调解，将审判法庭开在农家院落、田间
地头，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又培训了
基层调解组织， 全力协同基层组织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 解决在萌芽。
2021年上半年， 大王庄法庭在平安建
设满意度调查中，位居全市第一名。

王改英始终坚持 “能调则调、当
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的 16
字方针，发挥自己审判经验丰富、群
众工作能力强的优势， 力促当事人
达成调解协议，达到案结事了人和。
她办理的一起工程欠款案件， 原告
某建筑公司起诉被告拖欠工程款 ，
被告反诉某建筑公司要求重新维

修。 她接到该案后到现场查看，积极
联系鉴定事宜。 鉴定因故不能进行
后，又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促
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公平公正执法办案

王改英虚心听取群众对法庭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公平公正办理每一
起案件，受到辖区群众一致好评。

被告李某成因建新房导致原告

李某新家房屋受损，双方就此事协商
未果起诉至扶沟县法院。 扶沟法院
判决后，周口中院维持原判，李某成
申请再审。 周口市中院发回重审后，
被告李某成要求扶沟法院回避，周口
市中院指定西华法院审理。 第一次
通知当事人时，被告李某成情绪十分
激动，声称“周口市中院都管不了的
事，你怎么能管得了”，不同意西华法
院审理，坚决要把官司打到省高院和
最高法。 王改英多次与被告沟通后，
案件得以顺利开庭。 判决后，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一起打了多年的官司得
以顺利结案。

一起乌龙执行案背后的故事

□记者 陈永团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 近日 ，郸
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收到该县居

民王某的消息 ，称其名字已经被法院
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里删除 ，他终于
可以安心过大年了。

2022 年 9 月的一天，常年在外务
工的河南省郸城县居民王某 ，准备在
网上购买高铁车票回家秋收时 ，被
12306 网站的弹窗惊住了， 网站反馈
的信息显示，王某已被法院依法限制
高消费。

9 月 26 日，王某来到郸城县人民
检察院向检察官求助：“检察官 ，请您
相信我， 我这真是人在家中坐 ，‘祸 ’
从天上来！ ”听了王某的陈述，检察官
立即展开调查核实。 经调阅执行卷宗
查询，王某是因为与齐某生命健康权
纠纷一案，被郸城县人民法院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

“齐某？ 是谁？ 我不认识。 那段时
间我还在外地打工 ， 判决书上那个
‘王某’肯定不是我！ ”接到检察官的
核实电话，王某疑惑又激动。 于是，检
察官又调阅了该案审判卷宗 ，同时与
承办法官沟通。

检察官了解到 ，2021 年 8 月 4
日，原案被告使用无人机给农作物打
药时 ，因操作失误无人机掉落 ，砸伤
了途经此地的齐某 ， 造成其面部 、手
臂等多处严重损伤 ，经鉴定 ，齐某左
手损伤已构成十级伤残。

齐某出院后 ，凭借救治前听到被
告同村人称被告为“王某”的记忆 ，将
侵权人起诉至郸城县人民法院。 法院
于 2022 年 3 月作出判决 ， 判令被告
赔偿齐某各项费用共计 6.4 万余元 。
判决生效后，被告一直不履行判决书

中的义务，齐某遂向郸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但审判卷宗传票页上
显示的 “留置送达 ”， 庭审笔录上的
“被告缺席”字眼，吸引了检察官的注
意。

经了解， 齐某起诉时， 是通过法
院出具的查询文书到当地派出所 ，按
照“王某”姓名查询的身份证信息 ，简
单确认后向法院提交的被告信息 。
“也就是说 ， 齐某根据村民称呼 ‘王
某’， 向法院提交了那个人的身份信
息 ，但又根据事件发生地 ，提供了侵
权人的居住地址。 ”检察官表示 ：“这
个事件里可能有两个 ‘王某 ’，一个是
有真实身份信息的无辜者 ，另一个是
实际的侵权人。 ”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 ，检察官
与法院执行人员一起来到事件发生

地所在的村庄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
了村民口中的“王某”。 原来真正的侵
权人实际姓名是王某运，“王某 ”是他
的小名。 由此 ，这起乌龙执行案背后
的故事才浮出水面。

原来 ，当王某运看见法院送达文
书中身份信息和姓名均不是自己的

名字时， 抱着侥幸心理予以拒收 ，法
院只能按照法定程序留置送达。 所以
该案开庭审理时 ， 王某运没有到场 ，
法院缺席判决 ，因此一直没有发现被
告身份信息错误 ，让无辜的王某成了
被告，成为被执行人。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郸城县人民
检察院向郸城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

检察建议 。 郸城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采纳了检察建议 ，对该
案予以再审 ，撤销了判决 。 因执行依
据被撤销，郸城县人民法院对该生命
健康权纠纷一案终结执行 ，将王某从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里删除。

检察官义写春联送祝福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 为进一步弘扬传统
文化， 营造欢乐祥和的
节日气氛， 西华县人民
检察院组织本单位书法

爱好者组成志愿服务

队， 深入该县唐宋岗村
开展义写春联活动。 笔
墨飞扬， 写不尽盎然春
意，检民同庆，道不完百
年党恩。此次活动，检察
官共送出手写春联 300
余副， 为村民送上了浓
浓的新春祝福。

通讯员 张文娟 摄

检察官义写春联

村民喜领“福”字

王改英（（资料图片））


